
缴纳水资源费决定书

法水费决字〔2025〕第(01)号
沈阳日日升陶瓷有限公司:

对你单位应缴纳的2023年12月25日至2024年11月30日共计12个月水量的水资源费，本机关已于2024年12月26日作出《辽宁省非税收入电子缴款通知书》(缴款码：21012424000001235200)，要求你单位限期缴纳水资源费6375.60元，并于2024年12月26日送达你单位。

经查，你单位至今仍未按规定缴纳水资源费。依据国务院令第460号第三十一条、省政府令第234号第二十条、二十二条及财政部、国家发改委、水利部联合颁发的财综(2008)79号第十七条的规定，现对你单位作出以下决定:

你单位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7日内，持送达的《辽宁省非税收入电子缴款通知书》到你单位的开户银行缴纳水资源费共计人民币6375.60元。

如你单位对本决定有异议，可以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沈阳市水务局或法库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，或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沈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逾期不履行、又不申请复议也不提起诉讼，本机关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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